
各相关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并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思想基础、理论指导、制度框架和

实践方法，提出了“党政同责”、“四个最严”等工作要求，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坚决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工作要求，督促企业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近日市

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了《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 ，并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规定》要求，健全企业责任体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在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同时，应当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要建立企业主

要负责人负总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的食品安全责任体

系。

《规定》指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予以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为帮助食品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准确理解、贯彻执行《规定》的要求，

《食品安全导刊》杂志联合北京佰加佰技术培训中心，将于近期举办“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政策解

读暨提升食品企业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应用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

相关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提高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具体

事项如下：

一、培训名称

“食品安全管理员”、“食品安全总监”培训

二、培训对象

1.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和执法人员；

2. 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分管食品 安

全工作的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员与采购、生产、检验、质量、管理、流

通等部门人员；

3. 餐饮业集体用餐单位负责人、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品安全负责人、

大中小院校后勤食品安全分管领导；

4. 医药、食品健康类行业工作人员；

5. 食品安全方面教学的院校老师；

6. 食品(营养)方向应届及往届毕业生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食品安全导刊》杂志

承办单位：北京佰加佰技术培训中心

四、培训内容、考核办法及证书获取

培训主要围绕《规定》的实际要求进行，内容涉及食品安全最新政策

标准解读、食品安全及营养基本知识、食品微生物及化学污染控制、食品



添加剂的合理使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飞行检查要点及应对、

HACCP 理论与实施、食品标签合规性判断及案例解析等。 课程内容以学员

收到的最终培训课表为准。

培训结束后将进行统一考核，考核通过的学员由《食品安全导刊》杂

志颁发统一印制的培训合格证书，证书可在《食品安全导刊》官网及微信

公众号查询，全国通用。该证书可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及相关行业从

业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及企业录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参考依据。

五、培训时间费用及地点

1.线上培训：受国家政策影响，本期采取线上直播培训(会后补办线下

培训)

（1）时间：安全员10月26日-27日、安全总监10月26日-28日

（2）费用：食品安全管理员2980元/人、食品安全总监4980元/人

2.线下培训

（1）时间：常态化管理地区，可按照实际情况协调具体时间

（2）费用：食品安全管理员2980元/人、食品安全总监4980元/人 （

含讲课费、场地费、资料费、证书费、 邮寄费等），食宿统一安排，费用

自理。

（3）地点：开班前10个工作日另行通知

六、报名及缴费

培训班以自愿参加为原则。

参加线上班的学员须在汇款后两个工作日内提交《培训报名登记表》、

2 寸蓝底照片、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电子版。

参加线下班的学员须提前提交《培训报名登记表》电子版， 报到时须

携带 2 寸蓝底照片纸质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



培训费由参培单位统一汇至北京佰加佰技术培训中心账户, 中心统一

开具“ ”(开具发票只需提供：单位全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及电子邮箱) ；无工作单位个人学员采取私对公方式转账(针对个人

学员，开具个人发票)

汇款信息如下：

户名：北京佰加佰技术培训中心

账号： 1105 0166 5000 0000 1255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呼家楼支行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天星街 1 号院

联系人：任老师

电话：13520946374

报名邮箱：peixun_2000@qq.com

培训监督及证书查询电话： 010-88825653

附件 1：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附件:2：培训报名登记表

《食品安全导刊》杂志

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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